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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贖回 2023年到期的優先票據

謹此提述龍湖地產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九日有關本公司計劃
於贖回日期全數贖回所有尚未到期票據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行界定外，本公告
所採用的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已於贖回日期按相等於該票據本金額 103.375%另加截至贖回日期（但不包括
該日）累計及未支付的利息之贖回價，贖回所有未到期票據（「贖回」）。

本公司認為，贖回對其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。贖回完成後，票據已被取消，並將
從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官方名單中刪除。

承董事會命
龍湖地產有限公司

主席
吳亞軍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二月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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